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奋蚓丿奋l省米曷县入民法院

民事荆决书

(2∫ lt 7)/}||△ 21民初 580号

原△:王礻 ii^oi l)?卜ii | 5|j ~L,汉族,住四川省米

易 县 答 莲 惊 汪 i Ξi;【:i  si、 .公 民身 份 号 码

51040219741115卜 1f

原告:邓 文兵 (置 王培雨之夫 )1另 ,i° t9年 2月 26日 出生,

汉族,住 四川省东
^去

攀蓬镇江Iot沈 ‘; 303号 ,公民身份号

码 510421196902260057。

被告:何 甯板.刁 ,1972△
·∶月 :∶ |:j}|j生 ,彝族,户 籍所在

`、

‘

地:四 川省浓打1!· 卜t=∶族Ⅲ 、|li 9:'产社 16夕培,住四川

省米易县攀迦 填城 中街 |沌一卜 、·.公 民身份号码

510421197202(J】 oOls'.)

被告:李英 i乐 河富银之妻 ,s女、l"1年 5月 14日 出生,

彝族,户 籍所在地:}引 il省 德山识人陆海|i于马场村汪家屋基 13

号,住四川省米易县攀莲镇城中街 10g-19号 ,公 民身份证号码

5134241981051129il1~

原告王培丽、l̄i文 兵诉被钅△i ii银   |i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,

本院于2017年 4广l is日 立案后,往 法适氵i简 易程序于2017年 5



月 12J公 fi·   .̌。 r审 ji∶   !1  、邓文兵、被告何富银

到庭参加诉△   事关△∫{  ∶△】∶  I当 嗟由拒不到庭参

加诉讼。i本 △J订  1。
’
哩r|“。'

原告工Jio△ 、 1六 冶j^1  īi 9| 求:l、 要求二被告立

即偿还借款本个 ()(冲)元及 ;∶、251.)l t.,合 计 275000元
;

对何畜银提供 |∴   旁逞抑供`、
:{亻  .i∶后所得价款享有优  、

先受性∷('il、   ·
△lil i   |1  争II担 .。 事实与理由:

2016年 4广i il ˇ ti/∶ 10i·  i△∴  ''=夫 11二人借款人民

币 250000元 ;i lii.′ 月内还我、|∶

ii d~ 
∶冶原告出具了借条。

同日,何 富扌书 i1|I县 堪莲镇∷i△ 衔 1(△
ˉ9号房屋抵押给了原

告,并 办理
ˉ
卜.f i— —【证全I ∶|乒1△  告多次催收被告都未

予偿还。2017年 j产.28日 ,{叮 茁银给iri出 具

息进行了结算 为乏于2017年 4q10。 i还清

仍未偿还借款 'Ⅱ
!、

被告何畜|ip i 工府 1i、  ;、 |、  艾事实,但其现无力

偿还,只 能分期什 L

被告李英人I{`连 衣加诉讼、亦未答辩‘

原告王培 liii、
:J;兵 目烧诉 h∶ 求∷∷i∴ li交 了2016年 4月 22

t

日借条原件一份、9Oi7年 3月 28日 欠条∴1件一份、

22日 米房他证攀莲铲字第 0005312号 他△ |义 证一份。

2016年 4月

被告李英未

到庭参加诉讼、 1|il竿放弃 | {(i}∶  :̄何 窝银对上述证据

无异议,本院 || 1-`∶ 、。



本|)经审:~ˉl  iˉ 牛I(∶  ii|` , 、妇UI工程资金周

转∴|Jj 
·̄21   乒I22 | |△ 、 文:(借款 250000元 ,

并占i|I|△ 一.     以i   r    、-金
'∶

写贰拾伍万

元整,/i`写 人:1-i.R)0t10元 ,,● il L ,1.22-2016.7.22。 借

款 `∶

'∷ 0钅
0】  =ˉ

·
il h。 .22^· il   i.li淡 与工培丽、邓文

兵:II 丿
`|·     、   t   | 位十四川省米易

县笨l∶∴lJit 1   ī(/。 1.ii      △△到未易县房管所

办1il了 1∴ 押△   tt=河 li r i· |  λ六按幻定发放了借

款。9走 /i1头 il卜0 △什鼓If 0il ii lll ir· I  宅、为月利率 2.5%,该

利忠L△ 支下i ,fˉ ∶店`  iˉ    丁偿还借款,邓 文

兵于2017年 30i i× 日向何富午ti△足估广.1.i宙 银向邓文兵出具

欠条~l△ 、载;lii尺
到东文△、fJii1 |2“)000.00元 的利息

款 )⒈|i制.    1·    .  年 4月 10日 内还

清。久;穴 人:    ^;;T~iiˉ   t   。̄hi,何 富银未能支

付工培”i、
}|∶

't△
(△ 欲本金众∷

本|△ 认为  △̄lt乐 li i ti-·
'⒎ |完 合法传唤,无正

当理由未到足 ∶̈Ⅲ ∶讼,'应 if  7(II-i .I权利,认可对方的

诉讼请求,应 ·
^1o△

iii应 的法律i0未。被ii· |1ˉ △银、李英向原告王

培丽、△文真Ⅲ∶ i革 实,I;  、  .● ii、 且被告何富银没

有异议9原 社 || I的 什;of(I.~I  ;1~予 确认。双方口头

约定估ii|词 1。    j|j0,j  · ′卜I-ijt,本院予以确认。

虽然原被告(i i确 为文迫 1.;t9   {工被告何富银按借款

3



、  (∴`  -|I~.       Jˉ  i还款利息。

f     ·∶          ∶予以调整 ,

i、     ∷      ~.I         。 ·   ||息 25000

|i iˉ
                · j 省米易县攀

IL ·I  I^   1|△  o  1.·    ~二 人:0登记符合法
`|`,     ,10 i~    。~— 、 飞       |ˉ i~折价或拍卖

”i |i l、 | i●iji(  l      ii l△ *依照 《中华

、\.J ii i~|1∶     ∶汀 Li^ˉ
  j   'F`画

:∶

\同 法》第六

 ̄      ˉ i           Lˉ Iˉ 六条、第二

I~                   t)li jˉ 三十三条、

i.`、 ∷“     、        ~1、 、《《中华人民

六 |: :,  ˉ
Iˉ I十

:、 、 -ˉ    `,∶ ∶高人民法院

(J ī     ·
i-∶ △1        见:乏 )第二十五条

i1|ii.△|       玷一百四十四条

的ij吨

。
i∶ 。t走方i it o Ī∶

一 |    ∷-1~T` ~   iˉ ji i~内 共同偿还

△  ̄                 1i、  000元 ,合

△iˉ '·
、汽..。 /i-I) ..

工、△f   ~t~∶ ij.∴∶   ∶“ ~(叉 9,王培丽、

冈: ;: {厂 i   t i1^ˉ l i   ∶    戈中彳| 108-19号

庵从的△让、 |I`1。 i ri后

'ili i oi  i-,.偿
杠 ;

如氵:未扛 \|(j,(-△丿li 1.Ji|1● i-II于 给  0t务 ,应 当依照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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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走共和国民喜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.(It规定,加倍支付迟

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。

j∶ |△ 受lu|i 713元 、 ||法保全费   oi, 由被告何富银、

李英六日负担

如不服本判 |̌)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ii.I一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

上诉状、并按对 '∶ 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it.li副 本,上诉于四川

省攀枝花市中级 、民法院 D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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